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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场上的“老炮儿”，不料在“情场”上失足
时间：8月16日 地点：天台法院

“原告阮某，你和被告到底什么关系？”法庭上，
法官向原告阮女士发问。

“就是一般朋友，我和他的关系跟案子有什么关
系？”阮女士不屑地回答。

“你若无法说明你们的关系，无法提供证据证明
你们之间有借贷的合意，就不能成立借贷关系。”法
官严肃地说道。

阮女士一听急了：“我明明转给了他40多万元，
而且都有转账凭据，为什么不能算作民间借贷？难
道我的钱就没着落了吗？”

考虑到案子涉及大额资金的民间借贷，而原告
阮女士没有陈述清楚借款经过，法庭准备休庭，核实
清楚再进行开庭审理。

这下，阮女士坐不住了，支支吾吾地说出了事情
的来龙去脉。原来，她和被告赖某是在一次广告展

会中通过微信“摇一摇”认识的，两人互相添加了对
方为好友，赖某主动向阮女士示好，随后展开了疯狂
的求爱攻势。阮女士40多岁，虽然有家庭，但面对

“第二春”依然心花怒放，不曾想却因此一步步掉入
了赖某设好的陷阱。

这赖某其实是个有妇之夫，穿金戴银，一身名
牌，把自己包装成一个“钻石王老五”。赖某对阮女
士说，自己是做古董生意的，不时描绘起未来富裕生
活的蓝图。而“少女心”爆棚的阮女士也在这段感情
中越陷越深。

去年 11 月，赖某告诉阮女士，自己手头的资
金囤在了一批瓷器古董上，只要给这批货找到合
适的买家就能赚个百来万，如果阮女士答应帮忙
周转资金，他就娶她，且事成之后还会给她丰厚
的报酬。

阮女士心想就一两万元，再加上之前看到过瓷
器图片，便爽快地把钱转给了赖某。谁知，问题接二
连三地来了，赖某又声称去广州找买家要请客吃饭、
买飞机票、送礼等，一次次开口向阮女士要钱，之后
又谎称找到了一个出土文物，多次要求阮女士汇
款。就这样，在短短的4个月里，阮女士陆续转给赖
某所有积蓄共40多万元。

而当她再也拿不出钱帮赖某周转的时候，赖某
也随之消失了。阮女士来到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
时才发现，赖某是已婚状态，彻底傻了眼。

由于赖某一直没有出现，也没有到庭参与庭审，
法庭在了解实情后，驳回了原告阮女士的起诉，同时
将案件移送公安进行刑事立案。

阮女士悔不当初，她自始至终都无法相信自己
做了这么多年的生意，竟会在栽在这样的事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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吵到法院离了婚，为见儿子又上公堂
时间：8月17日 地点：玉环法院

夫妻情尽，婚可以离，可与孩子的血脉亲情却无
法割断。为了能见儿子一面，小言将前妻小若告上
了法庭。

小言和小若（均化名）是相亲认识的，2015年，热
恋中的两人因为性格不合出现不少矛盾，争执不
断。但是，迫于双方父母的压力，两个年轻人还是结
了婚，紧接着，儿子也出生了。

去年6月，妻子小若下定决心提出离婚，她说，
小言从小被宠惯了，没有家庭责任心，在她怀孕的时
候还与第三者来往，经常在外留宿。丈夫小言对这
件事又是另一番说辞。小言称自己并没有与“小三”
有不正当往来，对方只是一个玩得很好的朋友，而且
这件事也已经过去了。

小若表示，自打儿子出生后，他们夫妻就分床
了，后来发展到分居，已经再没有和好可能。

2016年8月，法院判决准许小言与小若离婚，孩
子归母亲小若抚养，父亲小言需每月支付1000元抚
养费。但一纸判决没有终止两人的“战争”，双方再
次为了儿子的探视问题起了冲突。

前不久，小言将小若起诉到了法院，要求确定探
望的时间、地点、方式。他提出一个方案，每周探望

儿子一次，每周五下午5点将儿子接走，每周日下午
5点送孩子回到小若家。

开庭审理时，小言表示，自从跟小若离婚后，小
若就以各种理由拒绝他去看儿子，虽然俩人已经离
婚，但他希望也请求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与儿子相处，
给予孩子应有的父爱关怀与教育。“现在小若的做法
剥夺了我与儿子的相处，也剥夺了儿子享有父爱的
权利。”小言说。

但身为母亲，小若考虑的东西显然更多。她认
为，孩子成长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小言要行使探望
权也应当考虑孩子的实际情况，“现在儿子2周岁不
到，比较幼小，不适合由小言接走并在他那里过夜。”

小若这方提出，探望分两种，一种是探望性探
视，一种是逗留性探望，按儿子现在的年龄，适用第
一种。原告行使探望权应当循序渐进，先在小若的
陪同下进行探望。

法官认为，探视权源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血脉
亲情，正是基于这种亲情，父亲或母亲一方对子女进
行探望，更应当根据子女的具体情况，以尽量有利于
孩子健康成长的方式来进行。

最终，法院结合双方及孩子的实际情况作出判

决，原告小言有探望的权利，具体探望方式为：在孩
子2周岁之前，每周探望一次，在每周六上午9点至
下午5点到小若处进行探望；在孩子2周岁后至4周
岁之前，每两周探望一次，每周六上午9点后将孩子
接走，在当天下午5点前将孩子送回；孩子4周岁之
后，每两周探望一次，每周六上午9点后接走，次日
下午5点送回。

“军装25元一件”，这广告词把警察“吸引”来了
时间：8月16日 地点：遂昌法院

因为倒卖武装部队现役制式军服，吴某被法院
判了刑，在此之前，他还不知道卖军装会触犯法律，
他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罪名——非法买卖武装部队
制式服装罪。

46岁的吴某是龙游县人，平时靠做点小买卖为
生，经常开着面包车到附近的乡镇集市摆摊卖服装、
日用品。2015年4月的一天，吴某像往常一样来到
义乌小商品市场采购货物，无意中，他看到有家店里
卖的衣服和军装很像，有的甚至在袖子上还绣有“中
国武警”字样的臂章，足以以假乱真。

一打听得知这些衣服批发价只要6元一件，吴
某一口气进就了500件，心里美滋滋地盘算着可以

大赚一笔。
进货回来后，吴某继续开着面包车到附近乡镇

卖衣服，每件卖25元，物美价廉，深受村民的欢迎。
为了吸引更多人来买，吴某还在他的小喇叭里录制
了“广告语”，内容非常的简单直接，“卖军装，25元一
件”。“很多人就是被这个广告吸引过来的。”案发后，
吴某坦白说。

2015 年 5 月初的一天，吴某来到遂昌县北界
镇售卖这些服装，打开了小喇叭吆喝。北界派出
所的民警听到“广告词”后循声而来，果然发现吴
某正在流动售卖武装部队制式军装，随后对他采
取了刑拘。

法院经审理查明，吴某非法售卖武装部队制式
服装共计126件，情节严重，已构成非法买卖武装部
队制式服装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
罚金3000元。该批军装的批发商则另案处理。

法官解释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关于办理妨害武装部队制式服装、车辆号牌管
理秩序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规定，非法生产、买卖成套制式服装30套以
上，或者非成套制式服装100件以上的；或者帽徽、
领花、臂章等标志服饰合计100件（副）以上的，应认
定为情节严重，以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
罪定罪处罚。

“培训”两天就给闺蜜隆鼻，结果却“整”成了失明
时间：8月16日 地点：龙游法院

做美甲生意的刘某到北京上了两天“微整形”的
培训课，回来就给闺蜜注射玻尿酸隆鼻。这一针下
去，闺蜜的颜值没有提升，反而导致右眼失明，今后
都要戴义眼了。

刘某在龙游县城开了一家美甲店，为扩张生意，
她打算进军“微整形”市场。2016 年 5 月，她交了
5800元到北京参加“微整形”培训。然而，短短的两
天培训时间，刘某只是听理论知识和看老师现场示
范注射玻尿酸，自己连针头都没碰过，对于操作要领
更是一知半解。

刘某“学成”归来后，经常来店里做美甲的闺蜜王
某便想试试她的“手艺”，尝试下玻尿酸隆鼻。于是，
刘某花500元从微信上买来一支玻尿酸和注射工具，
去年8月3日，她在美甲店里为王某注射玻尿酸。

消毒、打麻药、注射、回抽……王某随即出现手
麻、右眼皮耷拉、视线模糊等不良反应。刘某吓了一
跳，马上把王某送往龙游县人民医院医治。当晚，王
某又转往衢州市人民医院。

后来，王某又到杭州、上海的专业医院治疗，最
终都被诊断为右眼动脉栓塞导致失明。目前，年纪

轻轻的王某安装了义眼，需三年更换一次。
经医学认定，刘某为王某的鼻子部位注射玻尿

酸行为，与王某右眼失明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王某的
人身医疗损害等级为二级乙等，刘某承担完全责任。

公诉机关以非法行医罪对刘某提起公诉，在案件
审理过程中，王某也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龙游法院审理后认为，刘某未取得医生执业资
格非法行医，造成王某右眼失明，严重损害就诊人身
体健康，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判处刘某有期徒
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10000元。同时，法院开
出“禁止令”，禁止刘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与行
医及美容有关的活动。

至于民事赔偿部分，经法院调解，王某与刘某达
成协议，除已支付给医院的医药费6万余元外，刘某
另赔偿王某其他经济损失45万元，分期付款。刘某
已支付13万元，王某也表示谅解。


